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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盃研習營 
 
主  題：稅務與依法行政 
主辦單位：理律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 
時  間：2009 年 9 月 19 日（星期六） 9:00-17:00 
地  點：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四樓數位演講廳 (臺北市延平南路 127 號) 

 

09:00-10:00 

開幕暨致辭 
主辦單位： 梁宇賢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院長) 
 陳長文教授(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合夥人

暨所長、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理事、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

所、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兼任教授) 
 楊楨教授(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理事長) 
邀請貴賓： 王清峰部長(法務部) 

10:20-12:20 

主 持 人： 李家慶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 
專題演講之一：法治國家的原則—略論國家責任的若干問題 
主 講 人： 陳新民大法官(司法院) 
專題演講之二：從稅法實務論依法行政原則 
主 講 人： 林茂權法官(最高行政法院) 

13:20-14:40 
論壇之一： 普羅社會正義 vs. 實證法律正義 
主 講 人： 李念祖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長) 

15:00-16:40 

論壇之二： 辯論技巧、書狀寫作與行政訴訟案件之處理 
主 持 人： 范鮫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 
與 談 人： 辯論技巧：李耀中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 
 法律文書寫作：蔣大中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 
 行政訴訟案件之處理：牛豫燕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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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長文教授 (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合夥人暨所長、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理事、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東吳大學法律學

研究所兼任教授) 

 
楊理事長、林主任、李永芬執行長、李家慶合夥人，以及各位老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以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的身分在這裡講話。本來王清峰部長會來參加理律盃研習

營，給各位同學鼓勵，但是臨時有緊急的事不克前來，特地代她向各位老師、各位同學致意。

她祝福這次的研習營以及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能夠成功、圓滿。希望在活動結束之前，王部

長能夠及時抵達來向各位致意。 

我想先講兩個笑話。第一個是：有兩個律師，在某天早上各自帶了三明治到 STARBUCKS 去喝

咖啡，兩人坐定就把三明治拿出來，各自點了一杯咖啡。店員過來說：「先生，很抱歉，我們

店裡規定，客人不能攜帶自己的食物在店內食用，請您配合。」兩位律師互相看了對方一眼，

就把三明治對調過來，然後繼續吃了下去。 

第二個笑話：有一天，有一對兄弟坐著熱氣球飛到天上去，可是兩人卻不知道如何降落，這時

看到地面上有一個人，兩兄弟扯開了喉嚨對那個人說：「先生，我們想要降落到地面，我們現

在在哪裡？」那位先生說：「你們正在熱氣球上呀！」說完那人便跑掉了。弟弟對哥哥說：「這

人怎麼這樣回答呀？」哥哥說：「這人一定是個律師。」大家去想為什麼這個人是個律師。這

個熱氣球繼續飄，又看到地面上有一個人，他們不像上一次問說我們在哪裡，而問他該如何降

落，結果那個人回答：「你們把那繩子剪斷，就可以下來了。」講完就跑走開了。弟弟說：「哥

哥，這傢伙怎麼不顧我們死活呀？」哥哥說：「他一定是個法官。」大家去想為什麼法官會說

把繩子剪斷問題就解決了。接著兄弟倆在半空中看到了另一個熱氣球，裡面的人是總統，雙方

熱情地打過招呼，但他們都不知道該如何降落。這時地面上有個騎馬的人經過，兩兄弟又扯開

了喉嚨問：「喂喂，我們該怎麼降落？」這時騎馬的人說：「這裡是禁航區，你們不能在這裡

航行，趕快離開！」地上那個人在把兄弟倆趕走的同時，向另一個熱氣球拋了繩槍，幫忙把它

拉下來，讓裡面的總統安全降落。弟弟驚訝地問：「這人又是誰？」哥哥說：「是位檢察官。」

熱氣球繼續飄著，終於瓦斯用完了，熱氣球即將沒氣，終於可以降落了，但眼看即將降落在一

處懸崖，哥哥身手矯健，馬上跳了下去，而弟弟卻遲了一步落下山坡，必須往上爬到安全的地

方。這時看到上面有個人，弟弟問：「我該怎麼爬？」那人回答：「有三個方法，第一，是用

左手右手，左腳右腳爬；第二，是用左手右腳，右腳左手爬，；第三，是用右手左腳，左手右

腳爬。」此人話未說完，弟弟已經爬上來了，可是這個人不高興地說：「我話都還沒說完，你

用的方法是第三個，我認為通說是第二個，所以你用第二個方法再爬一次。」便一腳把弟弟踢

下去。弟弟只好無奈地用第二個方法再爬一次。弟弟看到哥哥便問：「剛剛那個人是誰呀？」

哥哥說：「他是法學院的教授。」 

剛剛講的第一個故事裡面的主角是律師，第二個故事裡面有律師、法官、檢察官、法學院教授

以及總統，這些人都跟法律有關係，各位可以體會其中的寓意，也同時思考的理律盃訓練我們

的是什麼？而我們要去領悟的又是什麼？ 

人學習的目的，是要增進知識、提升分析能力等；至於學習的方法，根據教育傳播學者的經驗

與統計，想要將其變成我們的知識或可以運用的能力，如果單純閱讀，閱讀一百，得到的只有

百分之十；如果不但閱讀，也聽與唸，就會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如果不但聽、看，還去對答，

得到的就有百分之五十；假設除了應答之外，還有激烈的辯論，可以得到百分之七十；如果辯

論有個團隊一起做，同時也與對方的團隊激烈的互動，這時就可有百分之九十的收穫。 



 

 

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不但要講、要寫，隨時還要應對對方，參賽同學除了必須寫訴狀之外，

也要抓出問題爭點，事實部分要釐清，法律部分要分析，並探詢在法後面的政策是什麼。在實

際訴訟裡當事人是原告或被告，在仲裁裡是申請人或相對人，模擬法庭卻讓你不但做原告，也

要做被告，做仲裁裡申請人，也做相對人；由正方角度來看，又由反方角度來看，使你必須充

分地思考整個議題，再透過講跟寫，建構完整的邏輯思維；在過程中有三、五個人一起討論，

上場的同學可以得到後勤的支援。各位可以去印證剛剛提及的教育傳播理論。 

各位同學在學校以及從其他方面習得各種知識，都為了培養將來進入社會、服務社會所需的能

力。模擬法庭的運作及演練，對各位是有幫助的。各位現在是學生，畢業進入社會之後，各位

在法律的專業領域中，將來可以做律師、法官、檢察官、教授，或是企業法務人員，也可能選

擇去做企業家、公務員，也可能變成總統。目前雖然尚未有學校將模擬法庭列為必修的課程，

但是我們認為模擬法庭的演練對各位日後扮演的各種角色都有特殊的意義。針對這點我要提出

一個觀念—全觀的法律人。 

全觀就是完完全全、有別於只做片面觀察的法律人。從片面的角度去強調一方的主張時，我們

往往將有利於己的論點拉到最強，對於自己的弱點則隱諱不談。在理律盃中各位同學既要做原

告又要做被告，，做原告與做被告事實的部分基本上是一樣的，但你必須從不同的角度切進去

做不同的論辯。練習成為一個全觀的法律人。在這樣的演練中，面對同樣的一組事實，把所學

的法律套用進來，再透過群體的討論，應該會就整個議題建構出完整的邏輯思維，進而知曉這

個案子該怎麼做。不論是做律師還是法官，你都要有一個論理與價值觀，在法律的境界裡，這

是最理想的狀態。 

各位在今後準備辯論賽的過程中，會不斷地在原告與被告間轉換立場，可是在人的價值體系內，

你要實現的正義應該是一致的，那就是真理。紀伯倫說過：真理不用說就已經存在了。問題是

別人怎麼曉得真理是什麼，所以亞理士多得說：真理要愈辯愈明。孟子說：予豈好辯哉？對於

真理，各位要期許自己鍛鍊出全觀的思維，做個全方位的法律人，不論是律師、檢察官、法官

或者是公務員。理律盃今天這個案件涉及行政訴訟，此時公務員也和法官、檢察官或律師一樣，

因為公務員做出處分也同樣地影響著人民的權益，因此每件事情都要有個全觀。 

在法庭上各位表達出來的一定是片面的，既然表達出來的是片面，又如何去全觀呢？我想告訴

各位的是，在思辯過程中必須掌握所要實現的正義。當你做原告時，你會把所代表這一方的力

量、優勢發揮到極致，可是你也會充分體察到對方的論點；對方同樣也會發現自己避重就輕的

部分，對真理了然於心。換句話說，假設我今天是原告律師，把有利於原告的立場發揮到極至，

可是我絕對不會盲目，如果我的當事人的立場是百分之百對的則已，如果我們的立場只是半對

半錯，那麼，身為原告的律師心中就必須有所體會，真理不是百分之百站在我們這邊，我們可

以預期對方律師會提出一些我們必須同意的看法，所以假設你贏的原因，是因為對方不夠認真，

那麼即使贏了，心裡也會感到遺憾，因為真理沒有真正被表達出來。 

我們剛剛都在講律師，因為律師必須受到市場的考驗、淘汰及鞭策。檢察官也是一樣，檢察官

有許多優勢，他起訴或不起訴一個案件，會造成不同的後果。到了法官面前，法官必須判斷起

訴理由夠不夠，是不是不但不夠而且還陷人於罪？如果法官不認為起訴有道理，是不是檢察官

不夠認真，還是他欠缺全觀思維？法官也是一樣，不論一、二、三審的法官，都會面對同樣的

問題。所以希望同學能認識、也用心地去體會的是—全觀的法律人，我們當然不希望看見贏了

官司卻輸掉了真理、正義，因為我們唸法律的初衷，是希望正義、真理能夠被表達出來。 

我有一位律師同事說：「陳先生，我有個困惑：我進了社會之後發現，以前在學校看的、學的，

是個理想，當我在向當事人表達意見或寫訴狀的時候，我會猶豫，我分析真理、正義，但我知

道主管機關或是法院的看法與我認為的真理是有落差的，而當事人在乎的是案子的勝率。」這

位同事給我的感覺是，我們講公平、正義、學校裡法理的分析，但是在實際的生活裡，似乎有

許多地方和我們的想像不大相同，因此，剛出社會、充滿著理想及浪漫想法的年輕人會受到一

些刺激。我覺得這刺激是好的，因為他會體會到社會的現實是什麼。其實我們都會困擾，當我

們走出學校進到社會以後，不論在檢察官體系或是法院體系，個個都有自己的「文化」，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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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用「罄竹難書」四個字來形容。各位在學校可以充分地去學習、去表現，但是進入社

會之後，面對法官、上級長官，其所採取不同的看法，在最底層的你如何去翻轉？把你所說的

公平正義表達出來？所以法律的改革很重要，法學教育的改革也很重要。我們必須要堅持剛剛

所談的全觀，當你的對手不認真的時候，不要竊喜，反而要感到難過，雖然對手的不認真可能

成就了我們的成功。例如檢察官起訴，法官不認真就逕判有罪，法院案子進行二、三十年的很

多，這當中有很多「不認真」。江元慶有本書《流浪法庭 30 年》，有多少的法官、檢察官牽涉

其中，老百姓對司法的信心就降低了，連帶地我們唸了一堆書、做了一堆事，也變得無意義了。 

最後想表達另外一個觀念—「幸福」是一個總體概念。一個人家裡衣食無虞是幸福的，但是如

果我們的鄰居，或是整個社會都不幸福的時候，我們的幸福是沒有辦法真正成就的。在理律盃、

或是各位將來的生活裡，其實「成就」也是一個總體的概念，「成就」必須是要你和別人一起

去達成，任何事情不可能是自己成就的，今天藉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我的想法，謝謝各位。 

 

 




